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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云飞徐小萍

打烊了，有事外出了，您的店铺安全吗？ 据了
解，杭州众多的市场，由于条件限制，无法让工作
人员在店铺里进行

24

小时看护， 一旦有不法分
子侵入店铺盗取财产，商家和安全巡视人员很难
发现。

如何做好店铺的防盗、防抢呢？ 本报关注平
安系列报道此次将目光聚焦于市场店铺的安全。

我们跟着杭州市场经营户陈先生去体验一把电信
“ 全球眼”产品的神奇吧———近日，电信“ 小神瞳”

的短信告警功能帮他追回了数万元损失。

陈先生在杭州江干区一市场内经营一家食品
店。

7

月
5

日，陈先生把放暑假的孩子送回老家，

等他第二天回来的时候， 发现店铺里的香烟全都
不见了。

陈先生说，回到店里时，他发现卷帘门是关着
的，窗户也紧闭着，丝毫没有被盗的痕迹，可是店
里的香烟全没了。“ 门窗完好，而且市场里没有其
他店铺被盗，会不会是熟人干的呢？ ”陈先生一开
始就怀疑是熟人伸了贼手。

正在一筹莫展时， 他很快想起自己店铺里装
了电信的“ 小神瞳”，急忙去翻手机。 果然，手机里

有好多电信发来的彩信，都
是店里被盗时的现场照片。

陈先生一看这些图片就认
出了行窃者，此人是几月前
他聘请的营业员。

据介绍，因行窃者触及
到了“ 小神瞳 ”布防的“ 红
线”， 系统自动将当晚店里
被窃时的情景全部拍了下
来，然后发到了陈先生的手
机上。 陈先生送孩子回老
家，一路奔波，没有第一时
间留意到那些短信。

“ 这次多亏‘ 小神瞳 ’，

不然几万元的损失根本追
不回来！ ”陈先生激动地说：

“ 监控是过年时装的， 电信
的工作人员说装了‘ 小神
瞳’， 可以随时抓拍店里的
情况， 如果有人非法进入，

它还会发送警报文字短信

和现场抓拍的图像彩信。当时考虑到过年了，市场
里都没人了，店铺可能被小偷盯上，于是抱着尝试
的心态装了一个，这次还真派上了大用场。 ”

市场内的时女士说：“ 我听说老陈的这个事情
后，安装了电信的‘

3G

门神’。 我平时都是一个人
在店里，有时连出去上个厕所都不方便，怕店铺没
人看管，都要找隔壁的人帮忙。 现在不怕了，‘

3G

门神’非常方便地进行店铺的布防和撤防，通过声
光报警，一旦有非法闯入、火灾等意外情况，我的
3G

手机就会立即获取报警和现场截图、 视频录
像，真正是防患于未然了。 ”

据了解，“ 小神瞳”是“ 全球眼”的一款产品。

“ 全球眼”是电信推出的一种远程视频监控业务，

充分发挥电信网络覆盖的优势，通过网上业务平
台，将分散、独立的采集点图像信息进行联网处
理，满足用户进行远程监控、管理和信息传递的
需求。

根据不同的用户需求，“ 全球眼” 还有天翼小
卫士、

E

门神、天翼守护宝等诸多产品。

陈先生店铺内安装的“ 小神瞳”和时女士店铺
内安装的“

3G

门神”是专门针对连锁企业、中小商
铺、家庭等用户需求的产品，具有现场监控、手机
报警、 远程实时视频监控等功能， 同时有使用方
便、维修简单的特点，用陈先生的话讲就是“ 价格
不高，却非常实用”。

电信“ 小神瞳”的短信
帮市场经营户追回数万损失

巡警提醒

为沿街商铺安装防控设施

法院公告
2011年8月4日

（2011）杭西泗商初字第110号
张佳祥、曾兰华、张佳宝、陈凤娟、郑建钢、张芙

蓉：本院对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塘
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西泗商初字第 110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452、453号

韩裕松：本院已受理原告蒋旭庆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两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次日起
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1 年 10 月 18 日下午 14：45
在本院第四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397号

沈高：本院已受理原告虞乐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
原告要求你归还借款 5万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之次日起的 15日内。本案定于 2011 年
10 月 18 日下午 14：30 在本院第四法庭依法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393号

蒋立群：本院对原告闵中财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由于你公司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滨商初字第 393 号民事裁
定：准许原告闽中财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522
元，减半收取人民币 261 元，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共
计人民币 911元，由原告闽中财负担。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城商初字第370号

楼玉松：本院受理原告抚州银丰纸业有限公司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1 年 11 月 7日上午 8：30在本院城
南法庭二楼审判庭（富阳新南站西侧民主村直塘）开
庭审理。如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337号

赵金潮、杨青云：本院受理原告唐徐杰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由陈健平
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徐舞英，人民陪审员孙明霞共同
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 8：30 在富阳
市人民法院 10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301号

俞海风、富阳市誉磊商贸有限公司、朱幼琴、钱海
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平平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
案由蒋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徐舞英，人民陪审员孙
明霞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 14：
30 在富阳市人民法院 11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306号

陆伟、戚兴凤：本院受理原告魏剑峰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30日内。并定
于 2011 年 11 月 3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慈商初字第61号

陈建：本院受理陈达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91号

宁波江北宇众车厢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市鄞州区富鑫物资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1）甬北商初字第 9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255号

宁波凯威吉腾进出口有限公司、林奇平、陈维宙：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诉
被告宁波凯威吉腾进出口有限公司、沈飞宏、林奇平、
陈维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 14 时在浙江省第二监狱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251号

宁波凯威吉腾进出口有限公司、林奇平、陈维宙：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诉
被告宁波凯威吉腾进出口有限公司、沈飞宏、林奇平、
陈维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
2011年 11月 9日 13：30在浙江省第二监狱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594号

宁波市江东老宇波餐饮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市久源酒业有限公司与你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 59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601号

韩松明：本院受理原告李国富与被告韩松明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甬海商初字第 6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164号

傅明惠、俞炳年：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仕诺电器有
限公司诉宁波市北仑文康五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
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1）甬仑商初字第 164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四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慈浒民初字第183号

周星亮：本院受理原告岑毓敏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62号

申请人合肥瑶海区永红门窗厂，因遗失宁波余姚
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GA/01 05312194 号（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人宁
波航达汽配有限公司、收款人宿迁东润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96 条的规定，现
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432号

管永辉：本院受理原告陈海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嘉
平商初字第 43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1）嘉善民初字第718号

王晓心：本院受理原告朱剑文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
嘉善民初字第 71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1）温瑞马商初字第3号
易景玉、黄向阳：本院受理原告蔡建德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温瑞马商初字第 3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1）温瑞商初字第497号

杨仕文：本院受理原告杨秀绿与被告杨仕文、厦
严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直
接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瑞安
市（2011）温瑞商初字第 49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1）东催字第2号

本院于 2011 年 5 月 6 日受理了申请人金华市高
翔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
兑汇票（出票日期 2011 年 3 月 8 日，票据号码
00350751，票面金额人民币 5万元，出票人为东阳市虎
鹿经纬达缝纫机零件厂，出票行为金华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阳支行，收款人为东阳市顺然贸易有限公司，已
背书）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 2011年 8月 2日作出（2011）东催字第 2号
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
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东阳市人民法院

义乌市星联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义乌市城东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义乌市星联电子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1 年 12 月 8 日 9 时在义
乌市人民法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1246号

胡志波、杜美兰：本院受理原告程兴旺兴诉被告胡志
波、杜美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被告胡志波、杜美
兰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定于2011
年11月7日8时40分，在本院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1120号

金群邦：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承顺铜业有限公司
（原开长市盛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金群邦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被告金群邦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原告诉称要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84422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定于 2011 年 11 月 7日
9时 30 分，在本院 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来应诉，
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815号

赵新诚：本院受理原告潘孟青诉你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1
年 11 月 7日 8时 45 分在本院 406 办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671号

徐腾云：本院受理原告陈强诉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1年 11月 7
日 9时在本院406办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720号

李锡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兰塘纸业有限公司诉
被告李锡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下午 2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衢江民催字第4号

申请人浙江虎山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申请宣
告票据无效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在 60日内申报权利。现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向本院提出申报。本院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99 条的规定，于 2011 年
7 月 30 日作出判决。宣告申请人持有的编号为
AA/01 59360424 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收款人：杭
州市城建材料采购中心；申请人浙江虎山集团水泥销
售有限公司；出票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山
支行；出票日期 2007 年 11 月 19 日；票面金额 105000
元）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浙江虎山集团
水泥销售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山支行请求支付。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433号

徐江洪、王桂平：本院受理原告邱志强诉被告徐江
洪、王桂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1）衢江商初字第 43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民初字第1234号

周建华、余富雅：本院受理原告周中俊、毛姿英与
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它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台临民初字第946号

周喜园：本院受理原告李达丁诉被告周喜园为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台
临民初字第 94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临海市人民法院


